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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交通运输局

〔A〕
〔公开〕

富交函〔36〕号
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01号
建议答复的函

毕洪才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大老 108国道东元至县城富民大

道扬尘治理的》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中关于“县级相关部门联合执法，进一步加大对此

路段扬尘治理”的建议的答复：

超限、泼洒整治工作是由“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”的一项长

期而艰巨的工作。2020年县委办、县政府办印发了《富民县城

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》，县政府已成立了县非法超限超

载车辆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了各成员单位职能职责，现一

直由交运局牵头每周不少于 2 次集中联合整治。2023 年 1 月 1

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，县交运局组织相关成员单位以 G108

国道为主线辐射其他县乡主干道开展超限超载治理及扬尘整

治，路面联合执法 187次，共出动执法车辆 383 辆，执法人员

1712 人，在执法过程中共查处超限超载率超过 50%的车辆 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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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，每辆罚款 2000元，扣分 6分，集中卸货 4323.82余吨；查

处了超限超载率超过 30%未达 50%的车辆 2辆，每辆罚款 1000

元，扣分 3分，集中卸货 70.43余吨，共罚款,164000元，共扣

分 492分，共卸货 4394.25吨。查处了擅自改装机动车和存在其

他违法行为车辆 2868 辆，共罚款 335570元。有效遏制了超限

运输及泼洒遗漏等违法行为。

二、建议中关于“形成长效机制，加大路面保洁力度，使富

民大道真正成为一条“美丽大道”的建议的答复：

108国道属省管公路，完家村至黄家庙段由富民县城投公司

负责清扫保洁，其余路段由昆明公路局富民分局清扫保洁养护。

我局已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加大清扫保洁力度，增加洒水降尘频

次，将扬尘污染影响群众出行降到最低程度。

感谢您对交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富民县交通运输局

2024年 6月 13日

（联系人：杨文武，手机号：138****7525）

抄送：县政府目督办、县人大代表委

富民县交通运输局 2024年 6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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